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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當個稱職的結婚證⼈？

⽂:⿈蓮瑛（認證法律⼈） 、林⽴群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家庭‧⽗⺟⼦⼥  ‧ 2022-12-16

案例

近來，A接到⼤學時期好朋友B的電話，告知他前幾天已經向⻑期交往的C求婚成功，雙⽅希望近期先進⾏
結婚登記。B邀請A在結婚登記那天⼀同前往戶政事務所，擔任結婚證⼈之⼀。為B⾼興之餘，A⼀⼝接下
擔任結婚證⼈的重責⼤任。不過，才掛上電話，A就發現⾃⼰並不清楚當結婚證⼈要做什麼事。A只能趕緊
上網查詢求救。究竟A要如何才能當個稱職的結婚證⼈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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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如何當個結婚證⼈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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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為什麼需要結婚證⼈？──婚姻成⽴的要件（⾒圖1）

過去⺠法⻑期採⽤儀式婚的制度[1]，但因為儀式婚不以登記為必要，無法預防重婚來保障善意第三⼈，⽽且也
⽋缺明確的認定標準，就婚姻是否成⽴容易產⽣爭執，因此，從2008年5⽉23⽇起，我國結婚全⾯改採「登
記婚」的制度。也就是必須由雙⽅當事⼈以書⾯向戶政機關登記結婚，婚姻關係才會正式成⽴⽣效[2]。否則，
就算完成了結婚儀式，並且⽣兒育⼥，在法律上雙⽅仍然沒有有效的婚姻關係。

⽽依據⺠法規定，要向戶政機關完成結婚登記，除了書⾯以外，還需有2⼈以上證⼈簽名。所以如果沒有結婚
證⼈，婚姻就無法成⽴⽣效喔。

⼆、結婚證⼈的資格

⺠法並沒有對結婚證⼈的資格有特別的限制，所以不論結婚證⼈與結婚新⼈間，是否為親⼈、朋友、同學、前
男⼥朋友或不熟識的路⼈，只要具備⼀定的⼼智能⼒，確實了解當事⼈有想要進⼊婚姻共同⽣活的意思，都可



以擔任結婚證⼈。

但是，究竟要具備怎麼樣程度的⼼智能⼒才能擔任結婚證⼈呢？關於這⼀點，法院有不同的⾒解，早期的法院
認為必須要具有⾏為能⼒，才能擔任結婚證⼈；但近來也有⼀些法院認為只要能夠了解結婚的意義及效果，⽽
具備意思能⼒就夠了。不過回歸到實際⽣活，在辦理結婚登記時，為使登記的⾏政作業能順利進⾏，戶政機關
可能還是會要求結婚證⼈必須是由有⾏為能⼒的⼈擔任[3]，此點必須注意。

三、結婚證⼈的任務

（⼀）證明雙⽅具有結婚真意

結婚證⼈的任務，就是要能夠親⾃⾒聞，以證明簽署結婚契約的雙⽅，結婚當時具有結婚的真意[4]。

那什麼是結婚的「真意」呢？結婚的真意是指，雙⽅當事⼈的內⼼在結婚當時，確實了解結婚的意義，彼此是
真的想要締結婚姻，並且建⽴共同⽣活關係。反之，如果雙⽅當事⼈在結婚當時並沒有結婚的真意，結這個婚
是為了其他⽬的，那麼就算是有結婚的表⾯形式，也無法有效成⽴婚姻關係。例如，如果雙⽅結婚只是為了其
中⼀⼈可以來臺居留或⼯作，實際上並不是雙⽅想要結婚及⻑久共同⽣活，這時就會被認為結婚雙⽅不具備結
婚的真意。

也因此，如果證⼈無法理解結婚的意義，或並未親⾃⾒聞，將會因為證⼈無法證明新⼈雙⽅的結婚真意，進⽽
影響結婚的效⼒。

（⼆）親⾃在場作證

結婚證⼈只需能證明結婚雙⽅具有結婚的真意就已經⾜夠，法律其實沒有規定結婚證⼈⼀定要共同到戶政事務
所。不過，⽬前戶政事務所往往還是會要求結婚證⼈必須在結婚的「當下」（也就是辦登記時）親⾃在場，且
不能委託其他⼈代理。當結婚證⼈在場親⾃確認結婚真意後，除了簽名外，也可以⽤蓋章的⽅式[5]，在雙⽅的
結婚契約上表⽰他的證明。

四、結論

當A接受B的請託，擔任結婚證⼈時，A就必須親⾃確認B與C確實有結婚真意，並於確認後，在結婚證書上簽
名或蓋章，使B與C得以順利向戶政事務所完成結婚登記，正式成⽴婚姻關係。

如果您收到好朋友的邀請，請您擔任結婚證⼈，建議您先不要緊張。前⼀天早⼀點休息，當天養⾜精神後陪著
朋友前往戶政事務所，親⾃確認新⼈當天還有結婚的真意，⼀同分享他們的喜悅，這樣就是⼀個稱職的結婚證
⼈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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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名，並應由雙⽅當事⼈向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記。」
⺠法親屬編施⾏法第4條之1第1項：「中華⺠國九⼗六年五⽉四⽇修正之⺠法第九百⼋⼗⼆條之規定，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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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布後⼀年施⾏。」
   就結婚證⼈是否需要具備何種能⼒，有不同的⾒解，包括：過去最⾼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551號⺠事判

例曾認為「……所謂⼆⼈以上之證⼈，衹須有⾏為能⼒在場親⾒⽽願證明者為已⾜……。」⽽認為結婚證
⼈必須具有⾏為能⼒。雖然此⼀⾒解經最⾼法院96年度第5次⺠事庭會議決議（2007/8/28），宣告不再
援⽤。但參考內政部台內戶字第10001246461號函（2011/6/30）說明三「……集團結婚證書上所載證
婚⼈以外之介紹⼈或主婚⼈等，如有⾏為能⼒在場親⾒⽽願證明者，可論為結婚之證⼈，無須拘泥於⽂字
之表達是否必為證婚⼈。……」可知，於⾏政作業上，擔任結婚證⼈必須具備⾏為能⼒。另有⼀些學者也
認為，必須是具有意思能⼒之成年⼈，始得擔任結婚證⼈。

[3]

   參考臺灣苗栗地⽅法院102年度婚字第51號⺠事判決：「⽽婚姻應以雙⽅當事⼈婚姻意思之⼀致為根本
成⽴要件，所謂『婚姻意思』有形式意思與實質意思之分，前者強調履⾏法定結婚⽅式之意思（表⽰意思
）；後者則指成⽴夫妻關係之真實意思，亦即在社會觀念上，雙⽅願為夫妻共同⽣活關係之意思。是以，
結婚除具備法定⽅式外，雙⽅尚應具備成⽴夫妻關係真意⽽共同⽣活之主觀要件，當事⼈雙⽅如⽋缺婚姻
意思，縱有結婚之形式，仍不能認為是有效之婚姻。」

[4]

   ⺠法第3條第2項：「如有⽤印章代簽名者，其蓋章與簽名⽣同等之效⼒。」[5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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